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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两周金文看周人对误书的处理∗

谢 明 文

　 　 内容摘要:周代金文中常见误书现象,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,即误书

后书写者已经及时发现了的。 通过对两周金文中这类误书现象的整理,
可知周人铸造铭文过程中应对误书时的处理方式有使用修改符号,忽略

误书、重新书写,将就误书、加以改造三种情形。 梳理误书现象与处理方

式,对理解一些金文异形字的构造和正确隶定以及准确释读金文文献都

有帮助。
关键词:金文　 误书　 糅合

误书,是指错误的书写(包括铸、刻、毛笔写等方式),既包括字形的

误书,也包括语序的误书。 从周代金文资料看,误书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

遍的,且有的误书应该是书写者(包括校订铭文模的人)在当时已经发现

了的。 错而能改,相对于其他载体,青铜器上的误书,修正起来更不容易。
本文通过对两周金文中这类误书的整理,略窥周人铸造铭文过程中及时

处理误书的方式。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,主要有三种情形。

一、使用修改符号

“十又一月”,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 04025、《铭图》 04996,西周晚期)盖

铭、器铭分别作“ ”“ ”,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04024、《铭图》04995,西周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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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)盖铭作“ ”,系正常语序。 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04024、《铭图》04995,西

周晚期)器铭作“ ”,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04026、《铭图》04997,西周晚期)

作“ ”,它们的“又”下多一曲笔且其上有“一”字。 研究者认为“又”下

多出的这一曲笔是钩识、是钩倒符号,标明此字应与上面一字调位,即古

文所谓“乙正”①。 按照“又”下多出的这一曲笔是钩识符号的意见,说明

西周已有表示“乙正”的修改符号。 具体到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04024、《铭

图》04995)器铭以及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 04026、《铭图》 04997)铭文,说明

书写者将“十又一” 误书作“十一又”,发现了书写顺序的错误后用“乙

正”的修改符号加以更正。
箄匜(《集成》 10251、《铭图》 14936,西周晚期) “唯箄肇其作沬其它

(匜)万年无疆”,“其它(匜)”作“ ”,“其”与“它(匜)”右侧有“ ”形

符号,研究者认为这也是钩倒符号,表示“其匜”当作“匜其”②。 也就是

说,铭文当作“唯箄肇其作沬它(匜),其万年无疆”。 从辞例看,这是非常

有道理的。

二、忽略误书,重新书写

亚 侯 爵 (《 陕集成》 1762、 《 铭图》 08358, 商代晚期) 铭文作

“ ”③,一般释作“亚 ( ) (侯) (疑)”,可从。 但“ ”作“ 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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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较正常写法的“ ” 多出了“厂” 形,应是涉下文“ (侯)” 字所从

“厂”形的影响而误。 即书写者在书写完“己”形后受其下“ (侯)”字影

响误书了“厂”形,发现错误后忽略误书的“厂”形,再重新书写“ ”下部

所从的“ (其)”形。

楚大师邓辥慎钟(《铭图》15516,春秋早期)“庶”与作“ ”类写法的

“ (侯)” 之间有“ ( )” 字。 周亚认为是“侯” 字衍文①;吴镇烽将

“庶”之后的两字释读作“ (侯) ”,认为“庶 ”下一“ ”字系衍文②;
暨慧琳将“庶”与其后的两字径释作“诸 ”,认为“用乐诸 ”句涉前

字衍一“ ”③。 “ ”与同铭以及同人所作其他基本同铭的钟、镈(楚大

师邓辥慎钟,《铭图》 15511—15514,春秋早期;楚太师邓子辥慎镈,《铭

续》1045,春秋早期) 铭文中的“ ( 侯)” 字写法明显有别,与《 合集》

27032+《合集》27739(李爱辉缀)④“ ”无关,“ ”和“ ”是同形字关

系,应该是书写者在书写“ (侯)”字已完成了“ ”形部分准备在中间竖

笔上添加圆点饰笔或横画饰笔之际受其前“庶”字下部“火”形的影响,误
加了两小点。 发现错误后,舍弃了这个错误的字形,忽略误书,再重新书

写正确的“ (侯)”字⑤。
卣(《集成》05322、《铭图》13213,西周早期)铭文作“ 作 (皇)

日辛尊彝”。 “日辛”原作“ ”,“日”前之字原作“ ”,与“昜”下端未添

加饰笔前的初形“ ” 形体相同。 据文例,“ ” 所表之词宜是“考”,但
“考”与“ / 昜”读音远隔。 金国泰指出该字是“丂”字涉下文“日”字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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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化增日①。 根据上文所论金文中忽略误书、重新书写的现象,此“ ”可

能是涉其下“日辛”的“日”字影响而误。 即书写者在书写完“ ”形后涉

下文“日”字影响误书了“日”形而漏书了“丂”,发现错误后忽略误书的

“日”形,再重新书写用作“考”的“丂”。

三、将就误书,加以改造

山仲簋(《铭图》04186,西周早期) “山中(仲)乍(作)宝”后的“ ”
形,旧一般径释作“ (簋)”。 它较一般的“ ”多出了左上方的“口”形,
且“殳”形较左下“簋”字初文“ ”的位置要靠上很多。 这应该是书写者

涉其上“宝”字所从“口”形的影响先误书了“口”形,然后又写了“殳”形,
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再在左下书写“ ”形构成“ ”②。

簋(《铭图》05316、《铭图》 05318、《铭续》 0458、《铭三》 0520,西周

中期)“王各于康太室”之“各”皆作标准的写法。 同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

盨(《铭图》05676,西周中期) 铭文中,盖、器中的异文分别作“ ” 和

“ ”,与一般的“各”写法有别,其中“ ”形中那一长弧笔明显是断开

的。 盨铭文中这处与 簋“各”相当的异文应分析为“令”与“各”两部

分,且两者共用部分笔画,可隶定作“ ”。 这一字形应该是作铭者先误

书“令”字,发现错误后,将就这个错误字形,借用其部分笔画,重作正确

的“各”字。
“倗生”之“生”,格伯簋(《集成》04264、《铭图》05307,西周中期)作

“ ”“ ”,格伯簋(《集成》04263、《铭图》05309,西周中期)作“ ”,格

伯簋(《集成》 04265、《铭图》 05310,西周中期)作“ ”,格伯簋(《集成》

04262、《铭图》05308,西周中期)器铭作“ ”,这些都是标准的“生”字写

法:竖笔中间或加圆点饰笔,或圆点饰笔演变为一横笔(现在“生”字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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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横就是由圆点饰笔演变而来的)。 与上引“倗生”之“生”相应之字,

格伯簋(《集成》04262、《铭图》05308,西周中期)盖铭中作“ ”,与上引

同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簋铭中的“生” 字以及周代金文系统中的其他

“生”字写法明显有别,即其上部较一般的“生”字多出一部分笔画。 其实

它应是受紧邻其后的“ (氒)”字影响,先误作“氒”字,书写者发现错误

后将就讹形,再改成“生”字。
1975 年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一号窖藏出土了八件此簋,除了此

簋(《陕集成》 0067,西周晚期),其他七件此簋铭文中用作排行“叔” 的

“弔”皆作正常写法“ ”,但此簋(《陕集成》0067)相应处的异文,盖铭作

“ ”,器铭作“ ”,上部皆从“又”,与同人所作的多件簋铭中相应位置

的“弔”(《陕集成》第 1 册第 130—166 页)以及商周金文中的“弔”①写法

不同。 结合铭文来看,器铭“ ”左侧还明显有一“口” 形,应是受其下

“ (右)”字的影响,先错书成“右”字,发现错误后将就此讹形,再改成

“弔”。 盖铭“ ”也是受其下“ (右)”的影响,在写“又”形的过程中,
及时发现了错误,因此没有写“口”形,然后在此写法上再改写成“弔”。
如果静态地分析,此簋(《陕集成》0067) “特殊”的“弔”形实应看作误字

“右”或“又”与正字“弔”的糅合形。
伯公父簠(《集成》04628、《铭图》05976,西周晚期) “黄”字,盖铭、器

铭分别作“ ”“ ”,器铭之形系当时“黄”字的标准写法,盖铭之形上部

与器铭之形上部虽有点近似但形体差别以及笔势差异也是明显的,且盖

铭之形在西周金文中似仅此一见,它应该是受其左侧相邻的“ (粱)”字

影响,先误书了“井”形,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,再改成“黄”字。 如果静态

地分析,盖铭“黄”可看作误字“井”与正字“黄”的糅合字形。
湖北枣树林墓地 M190 出土了两件圆壶 ( M190:104、103),其中

M190:104 盖铭与器铭基本相同,只是前者标明作器者为 芈,后者标明

作器者为曾公 。 盖铭“用亯(享)
 

/ 孝”,
 

“孝”前之字,
 

发表者释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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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寿”①,于字形、文例皆不合。 器铭以及同出的曾公 诸器铭文中与之相

当的位置作“ (以)” 或“台(以)”。 结合字形以及 的异文或作“ /

台”来看,此形应是受其下“ (孝)”字的影响而误书,发现错误后将就

讹形将其下部改成“台”字。

曾公 钮钟(M190:262,第 68 页) “永用之”前的“ ”,曾公 钮钟

(M190:249,第 69 页)“吉金”前的“ ”,据同出器物上的铭文来看,前者

与“ / 其”构成异文,后者与“其”构成异文,它们上部的写法应该是受同

铭“自”字的影响,误书后将就讹形再添加“丌”形。

曾公 镈钟 ( M190:32,第 51 页) “ 政” 作 “ / ”、曾公 甬钟

(M190:245,第 60 页)“政”作“ ”,所从“正”形头部与一般写法不同,

与同人所作且基本同铭的镈钟铭文中的“ / ” ( M190:33,第 54—55

页)、甬钟铭文中的“ ” ( M190:238,第 64 页)写法有别,它们很可能是

受各自铭文中邻近一列的“ / (易)”“ (易)”字影响,先误书作“易”
字的头部,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,再改成“政”字。

上述都是周代金文的例子,那商代甲骨文中是否有类似现象呢? 图

1 是杨熠缀合的《缀汇》947+《乙》5693+《乙补》4762 图版:

图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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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上有两条对贞卜辞,左侧那条是反贞辞,右侧那条是正贞辞,右侧

“且(祖)乙”上方的“ ”,从辞例看,它相当于“鼎(贞)”字,但比同类卜

辞的“鼎(贞)”多出一些笔画。 杨熠对此解释说:
这组对贞辞位于首甲、中甲和前甲上部位置,刻写空间相对局

促,卜辞从靠近千里路的位置起刻,下行之后转而向左右两边刻去,
由于字大,如果不合理安排,很容易就会刻写不下或侵犯下方的卜

兆。 △(引者按:指“ ”,下文同)所在的是右侧的正贞辞,一般要先

刻。 大概最初先刻了“丙子卜”三字,然后右转向下一列刻贞人名“
(宾)”,但刻完后发现如果继续以三字一列的布局刻下去,剩余的空

间无法容纳接下来要刻的“鼎(贞)且(祖)乙 (宾)于唐”①六字,所
以改在“卜”字下刻贞人名“ (宾)”,使第一列容纳四个字,如此便

可从容利用空间。 接下来要刻的“鼎(贞)”字,就直接在原来“
(宾)”字的位置刻写(也可能刻痕较深,刮削未净),而△正是“
(宾)”和“鼎(贞)”两字形体重迭的产物,即:

所以单说△是“ (宾)”或“鼎(贞)”都不准确,字编为△所列的

字头应该取消。 此类刻写现象值得留意,它生动体现了甲骨上刻写

情况的层次性和复杂性,我们可以据此推知殷人的布局安排和补救

措施等。②

联系上述周代金文中将就误书、加以改造的现象,“ ”形极有可能也属

于此类情况。 即契刻者在本应刻“鼎(贞)”的位置受前一字“ (宾)”的

影响而误刻为“ (宾)”,发现错误后将就讹形,同时利用“ (宾)”所从

“宀”旁的两侧竖笔改刻成“鼎(贞)”。 如果静态地分析,“ ”形可看作

是误字“ ”与正字“鼎”的糅合字形。

竹书文字中也有类似现象。 《清华简(拾) ·四告》简 43“ ”,旧一

般释作“係”。 如果释“係”正确的话,其形值得注意。 比较同篇的“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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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简 36)、“ ” (简 43)、“ ” (简 44) 等“大” 以及“ ” (简 36)、“ ”

“ ”“ ”“ ”(简 33)等字中的“人”形,可知该形左旁的“ ”与“大”

只有一笔之差,该形左旁又可拆分出“ ”即“人”形,颇疑该形可能是从

“人”的“ (系)”与从“大”(大形的右手臂也可能与糸跟人连接的部分

共用)的“ (系)” 的糅合形。 也可能底本本作“ 大” 与“ 糸” 相连的

“係”,因抄写者对从“大”的“係”不了解,在写“大”字的最后一笔时将就

原来的笔画再写作当时常见的从侧写写法的“人”与“糸”相连的“係”。
本节所举诸例,如果静态地看,不少都可以看作是误字与正字的糅合

形。 但如果动态地看,则是书写者发现书写错误后将就误书的字形,在其

基础上再改成正确的字形①。
从目前已发表资料看,商代金文有铸、刻两种书写方式,其中刻铭偶

见。 周代金文有铸、刻、墨书三种书写方式,其中墨书偶见。 西周、春秋金

文仍以铸铭为主,刻铭的数量较商代金文增多,但总量占比仍比较低。 战

国金文,刻铭则超越铸铭成为最主要的形式②。 上述金文误书类型几乎

都出现在西周、春秋的铸铭中。 从器类看,上述金文误书类型大都出现在

能铸较多字数铭文的器类中,如簋、钟等,因为字数较多,书写出错的可能

性随之增多,这也是很好理解的。

结语

通过本文所举诸例,可知周代书写铭文的人发现错误后一般不会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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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金文中这类资料的总量从目前搜集的情况看,并不多,其他古文字资料中的类似例

子有待今后进一步搜集整理。 “ 立中廷” 的“ 廷”,颂簋(《 集成》 04332、 《 铭图》

05390,西周晚期)作“ ”、颂簋(《集成》04333、《铭图》05391,西周晚期)作“ ”、

颂簋(《集成》04339、《铭图》05397,西周晚期)作“ ”,系在“土”形下部横笔的下

面添加了“八”形饰笔。 颂盘(《铭图》14540,西周晚期)相应之字作“ ”,与以上

诸形不类,它很可能是受同列“ ”字的影响,先误作“乎”字,发现错误后将就讹

形,再改成“廷”字。 但由于颂盘铭文字形笨拙,多有错讹,疑是伪铭,故仅将该例附

记于此处。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: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》,中西书局,
2024 年,第 315 页。



误书处理掉,而是忽略误书重新书写,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将就误书的字形

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。 周代金文中确定的修改符号是非常稀见的。 第

一节所言研究者认为涉及修改符号的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 04024、《铭图》
04995,西周晚期)器铭以及郑虢仲簋(《集成》04026、《铭图》04997,西周

晚期)铭文,其中表示“乙正”的修改符号,其实也不能完全排除它是忽略

误书重新书写的例子,即比较“ ”,“ ”“ ”可能就是“又一”合文,只
是“一”受“又”字中曲笔的影响也作曲笔而已。 书写者发现误书作“一

又”后忽略了“又”前的误书“一”,在“又”下重新书写了“一”字。

附录:本文引用甲骨金文著录文献简称全称对照(以简称音序排列)

《合集》———郭沫若主编,胡厚宣总编辑: 《 甲骨文合集》,中华书局, 1978—

1983 年。

《集成》—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,1984—

1994 年。

《铭三》———吴镇烽编著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

2020 年。

《铭图》———吴镇烽编著: 《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

2012 年。

《铭续》———吴镇烽编著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

2016 年。

《清华简(拾)》——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

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,中西书局,2020 年。

《陕集成》———张天恩主编:《陕西金文集成》,三秦出版社,2016 年。

《乙》———董作宾主编: 《 殷虚文字乙编》, “ 中研院” 历史语言研究所,1948—

1953 年。

《乙补》———钟柏生主编:《殷虚文字乙编补遗》,“中研院” 历史语言研究所,

1995 年。

《缀汇》———蔡哲茂:《甲骨缀合汇编(图版篇)》,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11 年。

【作者简介】谢明文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

传承发展工程”协同攻关创新平台)研究员。 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古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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